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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

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46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对深交所关注的事项逐一做出说明回复。现将回复的内容说明如

下： 

问题 1、2019 年 12 月继续收购灵境科技 26.13%股权的必要性以及合

理性，收购时估值是否公允，请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2019 年 12 月继续收购灵境科技 26.13%股权的必要性以及

合理性 

2019 年 12 月，公司以自有资金合计人民币 9,146 万元收购灵境

科技其他股东共计 26.13%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西安

灵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境科技”）69.78%的股权，持股比

例超过 2/3。公司追加投资的主要原因包括： 

1、认可科技文旅行业的发展前景和灵境科技的商业价值，拟加

大相关产品行业应用市场的开拓力度 

（1）2019 年旅游行业仍保持一定增速 

灵境科技是主要从事科技旅游项目创意设计、施工、投资运营及



多媒体展示与数字体验产品研发、销售与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

企业，并重点服务于博物馆、科技馆、规划馆、文化主题公园、知名

旅游景点等应用领域，在科技旅游领域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受益于

国家政策扶持，以及消费升级趋势，近几年我国旅游业保持了较高的

增长速度。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18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

公报》，2018 年我国实现旅游总收入 5.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6%，

国内及入境旅游总人次同比增长 10.50%，对 GDP 的贡献达 6.63%，旅

游行业仍持续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此外，根据国家统

计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相关数据，2000 年至 2018 年我国旅游人

数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11.8%，2018 年国内旅游人数为 55.39 亿人次，

同比增长 10.8%，人均旅游花费从 2000 年的 427 元增至 2018 年 926

元。公司预计后续年度旅游行业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2）城市文化馆及博物馆新建与内容升级需求较大 

在灵境科技的展览展示业务领域，其业务发展主要受下游城市文

化馆、博物馆、企业文化馆、教育基地及其他文化主题馆（包含教育

馆、科技馆等）的展示需求影响。目前我国各省市基本都有文化馆，

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文化

馆将被建设。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 年-2018 年，县市级

以上的文化馆从 3,264 个增加到了 3,326 个。国内博物馆发展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体验经济快速发展，各

地博物馆出现了参观人数剧增的情况，国内博物馆数量也呈现较快的

增长趋势。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2011 年-2018 年，我国备案

博物馆数量从 3589 个增长到 5354 个，实现较快增长。上述文化馆、

博物馆等场馆的较快发展及内容不断升级，为灵境科技的业务发展带

来了良好的机遇期。 



（3）认可灵境科技的商业价值 

灵境科技是国内较早从事科技文旅业务的企业之一，成功设计并

建设了“白鹿仓·奇幻世界”、秦始皇兵马俑景区“梦回大秦”等多

个知名景区的相关项目，业务覆盖西北、西南、华中等多个地区，在

科技文旅领域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并拥有较高的行业知名度。在为客

户提供优质的项目设计和建设服务之外，对于市场前景较好的项目，

灵境科技在审慎决策的基础上参与投资，从而获得项目运营产生的收

益，以实现股东回报的最大化，同时有助于灵境科技更贴近市场需求，

持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公司认可灵境科技的上述商业模式和价值，于 2019 年下半年开

始与灵境科技相关股东协商进一步收购灵境科技部分股权的事宜。

2019 年 1-9 月，灵境科技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9,984.42 万元，净

利润为-1,579.32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审议上述收

购事项的董事会召开日），灵境科技尚未确认收入的在手订单金额合

计为 5,846.58 万元，除此之外，尚有部分意向性项目处于协商中。

虽然截至收购决策时点，灵境科技经营业绩不及预期，但基于对科技

旅游市场、灵境科技业务前景和市场布局等方面的认可，公司认为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对文化旅游需求的不断提升，灵境科技及其所处

行业可得到较快的发展，在估值有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灵境科技

具备进一步投资的价值。 

（4）进一步加大公司相关产品和技术在科技旅游领域的应用和推

广，实现较好的协同发展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精准定位装备和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其多

维空间数据处理、三维激光扫描和高精度定位等技术可广泛应用于灵

境科技所从事的业务领域，并可通过多维地理信息数据进一步丰富灵



境科技的科技旅游产品，使其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更好的科技化、

智能化以及差异化，保持灵境科技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自收购灵境

科技控股权以来，公司与灵境科技经过双方技术和数据的融合，将地

理信息技术及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到科技旅游领域，促使科技旅游业

务逐渐成为公司新兴发展的智慧场景应用方向。公司计划借助此次进

一步收购灵境科技股权，加大力度开拓科技旅游市场，加快公司专业

技术与大众化应用的结合，最终实现公司较好的经营回报。 

2、其他少数股东难以同比例追加投入 

在公司 2019 年增持灵境科技股权之前，灵境科技少数股东主要

系自然人，资金实力有限，在公司计划加大对灵境科技的投入时，少

数股东难以同比例增资或以其他对等的方式追加投入。为保障公司业

务的顺利发展，经与其他少数股东协商一致，由公司通过受让股权的

方式进一步增持灵境科技股权。 

3、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管控力度 

通过加大股权收购，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对灵境科技经营管理的管

控力度，实现公司对灵境科技的绝对控股，有助于充分把控灵境科技

的市场、渠道、研发、客户等资源，保证公司相关经营管理政策的落

实执行，促进公司科技旅游业务的稳健发展，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4、提高特别事项在股东会表决通过的确定性 

根据公司法，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

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

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于 2019 年完成对灵境科

技的进一步增持后，持有灵境科技的股权比例为 69.78%，已超过三

分之二。若未来公司因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提议灵境科技进行增资、

分立或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本次增持可提升相关议案在灵境科技股



东会通过的确定性，从而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基于对灵境科技所处的科技旅游领域较大市场空间和良好

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对灵境科技的商业价值的认可，在估值有较大

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公司拟通过进一步收购股权以加大对灵境科技的

权益比例、加强对灵境科技的控制力，以获得更大的回报。基于当时

的市场环境和灵境科技的经营状况，公司对灵境科技进一步追加投资

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收购时估值是否公允 

1、收购时的估值情况说明 

考虑到灵境科技的实际经营情况，为了有效控制经营风险，经公

司管理层讨论认为，应尽快实现公司对灵境科技的绝对控股，因此，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与长兴灵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长兴灵境”）、灵境科技股东徐建荣及崔西宁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以 4200 万元收购长兴灵境持有的灵境科技 12%

股权、以 908.0680 万元收购徐建荣持有的灵境科技 2.59%股权、以

491.9320 万元收购崔西宁持有的灵境科技 1.41%股权。 

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认为应在灵境科技 2019 年审计报告出具

之后再行评估更能客观准确的反映灵境科技的实际价值。因此，公司

在该次股权收购时暂未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上述股权收购对应

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为 3.50 亿元是公司管理层在收购时基于灵境科

技未来经营情况的测算并与交易对手方协商得出。协议各方一致同意，

公司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灵境科技进行价值

评估或资产减值测试。如果灵境科技实际评估值低于 3.50 亿元，长

兴灵境、徐建荣及崔西宁无条件就上述股权交易事项进行差额补偿。   

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国际”）于 2020



年 3 月接受公司的委托，对灵境科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并于 2020 年 6 月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0】

第 VYMQB0347 号），灵境科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2.32 亿元，低于上述股权转让对应

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 3.50 亿元。经协商，公司、长兴灵境、徐建荣

及崔西宁同意以灵境科技整体估值 2.30 亿元进行相应的差额补偿。

经计算，长兴灵境、徐建荣及崔西宁应支付的减值补偿如下表所示： 

名称 应补偿金额数（万元） 应补偿灵境科技股权比例（%） 

长兴灵境 1,440.00 6.2609 

徐建荣 311.3376 1.3536 

崔西宁 168.6624 0.7333 

合计 1,920.00 8.3478 

截止本回复日， 以上 8.3478%的股权差额补偿已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即：公司该笔股权收购最终对应的灵境科技的整体估值为 2.3

亿元。 

中联国际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出具的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关键预测数据如下：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营业收入（万元） 12,473.57 15,721.47 22,673.60 

毛利率 39.9% 40.8% 41.5% 

截至该评估报告出具日，灵境科技尚未确认收入的在手订单金额

合计约为 5000 万元，参考历年同期在手订单占当年全年营业收入的

比例，结合尚未签订合同但合作意向明确且预计可在 2020 年内完工

结算收入的项目，并适当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预测 2020 年营

业收入约 1.25 亿元。随着经济环境逐步恢复正常，企业管理层调整

经营策略的效果将渐渐显露，经营情况缓慢改善，营业收入预计将在



2022 年恢复至略高于 2018 年的整体水平，未来年度营业收入参考行

业平均增长率以及行业的整体增长趋势情况综合考虑予以预测。 

2、与行业市盈率、市净率的对比分析 

中联国际于 2020年 6月出具的基准日为 2019年 12月 31日的《资

产评估报告》中涉及的灵境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论对应的动态

市盈率为 12.96，市净率为 1.13。 

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中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静态市盈率 PE 市净率 PB 

2019/12/31 2019/12/31 

[单位] 倍 [单位] 倍 

300144.SZ 宋城演艺 33.5128 4.8566 

600576.SH 祥源文化 -3.5494 1.5989 

603466.SH 风语筑 16.4899 2.9178 

平均数        15.4844     3.1244  

灵境科技 12.96 1.13 

注：由于灵境科技 2019 年度经营亏损，净利润为负数，故表中灵境科技的市盈率采用动

态市盈率。 

经查阅市场案例，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情况如

下： 

上市

公司 
目标公司名称 

目标公司 100%股权

估值（万元） 
评估基准日 

静态市

盈率 

市净

率 

云南

旅游 

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41.56 2018年 3月 31日 12.95 6.13 

宜昌

交运 

北三峡九凤谷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9,079.81 2018年 12月 31日 13.99 3.97 

康强

电子 

宁波华茂艺术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4,252.99 2020年 7月 31日 12.84 0.41 

平均值 13.26 3.50 

最大值 13.99 6.13 

最小值 12.84 0.41 

中位数 12.95 3.97 

灵境科技 12.96 1.13 

注：由于灵境科技 2019 年度经营亏损，净利润为负数，故表中灵境科技的市盈率采用动

态市盈率。 

综上，中联国际对灵境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论对应的市盈



率和市净率等指标均处于同行业公司的正常区间，故本次估值结果是

公允的。 

三、评估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 2019 年 12 月继续收购灵境科技 26.13%股

权是具有必要性以及合理性的，于 2020 年 6 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中涉及的灵境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估值 2.32 亿是公允的。 

 

问题 2、请列示收购灵境科技、后续对灵境科技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以

及整体评估时确认的资产组范围，是否存在差异，如是，请说明原因

及合理性。请结合上述情况详细说明收购时点的估值、灵境科技商誉

减值测试时预测的可回收价值与整体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

合理性。请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列示收购灵境科技、后续对灵境科技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以及整体评估时确认的资产组范围，是否存在差异，如是，请说明原

因及合理性。 

1、202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商誉

减值测试评估报告的评估对象为委托人确定并经审计机构确认的，合

并西安灵境科技有限公司所形成的商誉及相关资产组价值；评估范围

包含直接归属于资产组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商誉。 

按照评估基准日委托人合并报表反映，归属于委托人的商誉账面

原值 159,384,904.79 元，评估基准日之前已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7,969,245.24 元；商誉相关资产组组成范围及账面值如下表所示： 

资产项目 金额（元） 

固定资产净额 9,459,096.96 



资产项目 金额（元） 

无形资产 516,150.18 

资产组合计 9,975,247.14 

归属于资产组的全部商誉净值为 311,724,828.46 元，则商誉及

相关资产组账面值合计为 321,700,075.60 元。 

2、2020 年 6 月 15 日出具的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2019

年底收购灵境科技股权评估报告的评估对象是西安灵境科技有限公

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是西安灵境科技有限公司在评估基

准日拥有的全部资产与负债，包括其可能存在的账外整体无形资产。 

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内容如下： 

资产类型 账面值（万元） 

流动资产 27,445.98 

长期投资 7,896.59 

固定资产 1,305.04 

无形资产 51.62 

其他资产 1,382.31 

资产总计 38,081.53 

负债合计 17,537.1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544.38 

本次股权收购评估涉及的资产组与上述商誉减值测试的保持一

致，具体如下： 

资产项目 金额（元） 

固定资产净额 9,459,096.96 

无形资产 516,150.18 

资产组合计 9,975,247.14 

 

二、请结合上述情况详细说明收购时点的估值、灵境科技商誉

减值测试时预测的可回收价值与整体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

合理性。 



1、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与长兴灵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兴灵境”）、灵境科技股东徐建荣及崔

西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 4200 万元收购长兴灵境持有的灵境

科技 12%股权、以 908.0680 万元收购徐建荣持有的灵境科技 2.59%

股权、以 491.9320 万元收购崔西宁持有的灵境科技 1.41%股权。上

述股权转让对应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为 3.50 亿元是公司管理层在收

购时基于灵境科技未来经营情况的测算并与交易对手方协商得出，暂

未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公司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灵境科技进行价值评估或资产减值

测试。如果灵境科技实际评估值低于 3.50 亿元，长兴灵境、徐建荣

及崔西宁无条件就上述股权交易事项进行差额补偿。   

中联国际于 2020 年 3 月接受公司的委托，对灵境科技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于 2020 年 6 月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

联国际评字【2020】第 VYMQB0347 号），灵境科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2.32 亿元，低

于上述股权转让对应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 3.50 亿元。经协商，公司、

长兴灵境、徐建荣及崔西宁同意以灵境科技整体估值 2.30 亿元进行

相应的差额补偿。 

综上所述，上述股权转让最终对应灵境科技整体估值为 2.3 亿元。 

2、202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商誉

减值测试与 2020年 6月 15日出具的同一基准日股权收购的评估值存

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对应的长期资产范围如下： 

资产项目 账面金额（元） 

固定资产净额 9,459,096.96 

无形资产 516,150.18 

资产组合计 9,975,247.14 



202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商誉减

值测试采用收益法预测得出折现后现金流合计约为 21,200 万元，由

于商誉及相关资产组价值评估值不包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

负债、溢余资产与负债、非经营性资产与负债，所以折现后现金流合

计约为 21,200 万元剔除铺底营运资金 18,100 万元后，得出商誉及账

面相关资产组价值评估值（即可回收金额）3,060 万元。 

资产组中“无形资产”账面范围对应的无形资产主要为财务软

件等软件资产，未包括企业未在账面列示的专利、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本次的可回收金额也同步剔除相关影响，与原始收购时商誉的确认口

径保持一致。 

而整体股权评估的评估值为 2.32 亿，该评估值包含了灵境科技

未在账上反映的专利、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的价值（人民币约 2000 万

元）。 

表外无形资产为专利 32 项，软件著作权 37 项，具体信息如下： 

（1）专利清单：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型 专利申请日 

1 
实用新型专利（飞翔影院的运动控制

系统） 
ZL201621024951.3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2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三自由度轨道

车） 
ZL201621025231.9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3 
实用新型专利（用于飞翔影院观影座

舱的安全保护装置） 
ZL201621025233.8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4 
实用新型专利（飞翔影院的座舱系

统） 
ZL201621025887.0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5 
实用新型专利（飞翔影院的座舱回转

机构） 
ZL201621026095.5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6 
实用新型专利（飞翔影院座舱的双驱

动直线移动装置） 
ZL201621026135.6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7 
实用新型专利（飞翔影院的座舱直线

移动装置） 
ZL201621026236.3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8 
实用新型专利（用于轨道车的供电系

统） 
ZL201621026238.2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9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轨道车的取电装

置） 
ZL201621026336.6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10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轨道取电小车的 ZL201621026359.7 实用新型专 2016/8/31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型 专利申请日 

导向装置） 利 

11 
实用新型专利（用于轨道车的导引转

向装置） 
ZL201621027125.4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12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轨道车的车体旋

转装置） 
ZL201621027203.0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13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轨道车的防撞装

置） 
ZL201621027251.X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14 
实用新型专利（飞翔影院的防护装

置） 
ZL201621028585.9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15 
实用新型专利（飞翔影院座舱的前后

回转机构） 
ZL201621029455.7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16 
实用新型专利（飞翔影院的防护系

统） 
ZL201621029677.9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17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轨道车的三自由

度摇摆装置） 
ZL201621030165.4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18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飞翔影院的观影

系统） 
ZL201621030346.7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19 
实用新型专利（飞翔影院座舱的左右

回转机构） 
ZL201621026259.4 

实用新型专

利 
2016/8/31 

20 
实用新型专利（基于虚拟现实和超宽

带定位技术的碰碰车游戏系统） 
ZL201820547936.X 

实用新型专

利 
2018/4/18 

21 
发明专利（投影机转动投影和自动调

试图像成像系统及其成像方法） 
ZL201210480950.X 发明专利 2012/11/23 

22 
发明专利（人脸检测中非特征区域图

像处理的方法） 
ZL201010266992.4 发明专利 2010/8/31 

23 
发明专利（一种单轨导向胶轮电动游

览车专用取电小车） 
ZL201410657244.7 发明专利 2014/11/18 

24 
发明专利（一种飞翔影院的观影系

统） 
ZL201610792884.8 发明专利 2016/8/31 

25 
发明专利（用于轨道车的导引转向装

置） 
ZL201610792017.4 发明专利 2016/8/31 

26 发明专利（飞翔影院的座舱系统） ZL201610792622.1 发明专利 2016/8/31 

27 发明专利（一种三自由度轨道车） ZL201610792883.3 发明专利 2016/8/31 

28 
发明专利（一种轨道车的三自由度摇

摆装置） 
ZL201610795591.5 发明专利 2016/8/31 

29 
发明专利（飞翔影院的座舱回转机

构） 
ZL201610792881.4 发明专利 2016/8/31 

30 
发明专利（一种轨道取电小车的导向

装置） 
ZL201610795452.2 发明专利 2016/8/31 

31 发明专利（用于轨道车的供电系统） ZL201610795451.8 发明专利 2016/8/31 

32 发明专利（一种轨道车的取电装置） ZL201610791839.0 发明专利 2016/8/31 

（2）软件著作权清单： 

序号 软件著作权名称 编号 

1 软件著作权（光电吧台互动系统 V2.1） 2011SR006341 

2 软件著作权（多媒体网络中央控制系统 V2.1） 2011SR023539 

3 软件著作权（大屏幕教学徒手操控软件 V2.1） 2011SR042642 



序号 软件著作权名称 编号 

4 软件著作权（地理信息双目立体成像系统 V2.1） 2011SR042646 

5 软件著作权（商场可视导购系统软件 V2.1） 2011SR042644 

6 软件著作权（多媒体互动展览展示系统 V2.1） 2010SR016645 

7 软件著作权（灵境科技多媒体互动展示系统软件 V1.2) 2010SR027634 

8 软件著作权（灵境科技虚拟演播室系统 V1.2） 2010SR040740 

9 
软件著作权（灵境科技多频道数字电视信号及节目内容智

能监播系统软件 V2.0） 
2008SR03028 

10 著作权登记证书（美术作品《灵境》） 2011-F-040717 

11 新疆优惠劵信息发布系统 2014SR154282 

12 在线博物馆 2014SR154264 

13 多媒体婚庆系统 2014SR154263 

14 吸毒变脸效果程序 2014SR154275 

15 互动抠像体感游戏软件 2016SR008832 

16 智慧警务管理系统 2016SR008999 

17 魔法森林互动投影游戏软件 2016SR008822 

18 虚拟脱口秀系统 2016SR010056 

19 恐怖医院系统 2016SR009498 

20 轨道车控制管理系统 2016SR321208 

21 蛟龙号深海旅行 VR体验系统 2016SR321203 

22 人脸魔法秀软件 2018SR864015 

23 恐怖电梯 VR软件 2018SR863877 

24 虚拟漂流体验软件 2018SR863986 

25 万米深海下潜过程 VR体验软件 2018SR866920 

26 电力公司数据可视化展示平台 2018SR866927 

27 帝陵探秘 VR软件 2018SR866935 

28 灵境 VR控制播放系统 2018SR864009 

29 AR交互式情景剧软件 V1.0 2018SR1035547 

30 《飞越陕西》 国作登字-2018-I-00673474 

31 软件著作权（狂野星球软件） 2019SR0878402 

32 软件著作权（魔法海洋软件） 2019SR0878055 

33 软件著作权（魔法飞毯软件） 2019SR0877904 

34 软件著作权（AR新媒体实景剧智慧旅游软件） 2019SR0873032 

35 软件著作权（天柱山智慧旅游软件 V1.0.0） 2019SR1216406 

36 软件著作权（互动花海软件 V1.0.0） 2019SR1211615 

37 灵境科技规划馆中控系统 2019SR1207630 

注：上述表外无形资产超过 90%的比例在 2017 年公司并购时已计入公司合

并报表，并非全部由 2020 年 6月中联国际出具的基准日为 2019年 12月 31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新增。 

综上所述，从两份报告的评估值中关于资产组的内涵来看，整体



评估情况基本一致，不存在较大差异，灵境科技商誉减值测试时预测

的可回收金额与整体评估值是合理的。 

三、评估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对灵境科技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以及整体评

估时确认的资产组范围基本一致；灵境科技商誉减值测试时预测的可

回收金额与整体评估值是合理的。 

 

问题 3、请详细说明收购灵境科技、对灵境科技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以

及整体评估时所选取的关键参数，前后评估选取的关键参数是否存在

重大差异。请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中联国际对灵境科技于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进行股权收

购、商誉减值测试两次评估的关键参数列表如下： 

基准日 评估目的 预测期 
收入增长

率区间 

毛利率区

间 

稳定期收

入增长率 
折现率 备注 

2019-12-31 
商誉减值

测试 
5年 1%-26% 40%-42% 0% 16.55% 

税前折

现率 

2019-12-31 股权收购 5年 -15%-44% 40%-42% 0% 13.8%  

注：上述折现率指稳定期折现率。 

由上表可知，存在一定差异的参数为收入增长率，具体分析如下： 

在中联国际对灵境科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时，灵境科

技管理层在未来年度盈利预测时适当考虑了新冠疫情及其后续所产

生的影响。预计灵境科技 2020 年营业收入同比会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2021 年仍会受新冠疫情后续的影响。随着经济环境逐步恢复正常，

企业管理层调整经营策略的效果将渐渐显露，经营情况缓慢改善，收

入也将产生较大幅度的增长，2022 年及以后年度的收入水平基本与

2019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收入预测一致。故收入增长率存在差异主

要是由于收入同比基数不一样所致。 



注：中海达公司管理层在 2019 年 12 月 20 日收购灵境科技股权

对应的 3.5 亿元的估值是基于中海达对灵境科技未来经营情况的测

算并与交易对手方协商得出，经实际差额补偿后，上述股权转让最终

对应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为 2.3 亿元，与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出具

了《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0】第 VYMQB0347 号），灵境

科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

为人民币 2.32 亿元基本保持一致。 

2、评估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对灵境科技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以及整体评估

时所选取的关键参数的确定过程是合理的，不存在重大差异。 

 

问题 4、请详细说明业绩承诺方及补偿义务人本次补偿金额的计算方

式及依据，承诺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事项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核

实应补偿金额是否合理、准确，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业绩承诺方及补偿义务人本次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及依据 

1、业绩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及依据 

根据公司与灵境科技 25 个原股东签订的《关于西安灵境科技有

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灵境科技股东徐建荣签订的《关于股权收

购之合作框架协议》（上述协议简称“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约

定的业绩承诺条款，参与业绩对赌的 23 名灵境科技股东承诺灵境科

技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600 万元、4,700

万元、5,800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孰低为准。如果灵境科技在第 1 年、第 2 年未达到承诺业



绩的 90%，或第 3 年累计未实现业绩承诺，则参与业绩对赌的灵境科

技股东应向中海达进行补偿，各年的补偿金额按如下方式计算： 

第 1 年、第 2 年应补偿金额=股权转让金额×（当年承诺净利润

数-当年实现净利润数）÷3 年承诺净利润之和。 

第 3 年应补偿金额=股权转让金额×（3 年承诺净利润之和-3 年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3 年承诺净利润之和-累计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优先从应付参与业绩对赌的灵境科技股东的股权转

让款中扣除，如果第 1 年应补偿金额超过股权转让款（参与业绩对赌

的股权出让方所对应的价款，下同）的 10%、或第 2 年累计应补偿金

额超过股权转让价款的 20%，或 3 年累计应付补偿金额使参与业绩对

赌的灵境科技原股东实际收到的股权转让对价低于 23.8086 元/每股

出资额（对应灵境科技估值 3 亿元）且低于对应的灵境科技第 3 年末

净资产额的 2 倍，则超出的应付补偿金额不再支付。 

另外，对于灵境科技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截止 2019

年 12月 31日仍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即减去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下同）不超出 1000 万元；对于灵境科技在业绩对赌期内产生的应收

账款，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仍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不超出 1500

万元。若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超过上述标准，则公司可要求灵境

科技参与业绩对赌的股东在 2019 年、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就应收账款的回收差异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代偿：应收账款代

偿金额=应收账款回收差额×35.2368%。 

根据 2017-2019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灵境科技 2017-2019 年度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业绩承诺数 差异数 
完成

率 

2017

年度 
37,797,197.08 36,802,118.13 36,000,000.00 802,118.13 102% 

2018

年度 
45,506,474.31 43,612,828.02 47,000,000.00 -3,387,171.98 93% 

2019

年度 
-43,102,981.70 -46,079,899.78 58,000,000.00 -104,079,899.78 -79% 

合计 40,200,689.69 34,335,046.37 141,000,000.00 -106,664,953.63 24% 

从上表可以看到，灵境科技参与业绩对赌的 23 名股东未完成累

计业绩承诺。 

此外，对于灵境科技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为 1,508.6230 万元，参与业

绩对赌的 23 名股东未完成应收账款收回的对赌承诺，应收账款代偿

金额=（1,508.6230-1000）×35.2368%=179.2227 万元。 

根据上述合作协议约定的补偿条款、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 

2017-2019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及应收账款收回情况，参与业绩对赌的

23 名股东应向公司进行补偿。经计算，灵境科技参与业绩对赌的 23

名股东前述应付业绩补偿金额及应收账款代偿金额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姓名 

业绩对赌应补偿金额（万

元） 

应收账款代偿金额（万

元） 

1 徐建荣 1,313.8238 73.3183 

2 崔西宁 711.6545 39.7141 

3 靳志强 121.6655 6.7896 

4 周超 91.2378 5.0915 

5 关军利 91.2378 5.0915 

6 郭大千 76.0011 4.2413 

7 吕锡乾 76.0011 4.2413 

8 刘行 76.0011 4.2413 



序

号 
姓名 

业绩对赌应补偿金额（万

元） 

应收账款代偿金额（万

元） 

9 左小圆 76.0011 4.2413 

10 徐应社 76.0011 4.2413 

11 温爱华（继承殷永强股权） 64.5963 3.6048 

11 殷奇伟（继承殷永强股权） 11.4047 0.6364 

12 王源 76.0011 4.2413 

13 白立波 60.8556 3.3961 

14 闫力建 60.8556 3.3961 

15 柯楠 45.6189 2.5458 

16 李耀均 38.0461 2.1232 

17 吴亚锋 30.4278 1.2729 

18 李高 30.4278 1.6980 

19 周耀武 22.8094 1.6980 

20 郭钟宣 22.8094 1.2729 

21 刘荣军 15.2367 0.8503 

22 王晓琼 15.2367 0.8503 

23 巨龙 7.6183 0.4251 

合计 3,211.5693 179.2227 

注：表中数据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2、减值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及依据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0日与长兴灵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兴灵境”）、灵境科技股东徐建荣及崔西宁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 4200 万元收购长兴灵境持有的灵境科技

12%股权、以 908.0680 万元收购徐建荣持有的灵境科技 2.59%股权、

以 491.9320 万元收购崔西宁持有的灵境科技 1.41%股权。上述股权

转让对应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为 3.50 亿元，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公

司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灵境科技进行价值评

估或资产减值测试。如果灵境科技实际评估值低于 3.50 亿元，长兴

灵境、徐建荣及崔西宁无条件就上述股权交易事项进行差额补偿，补



偿方式包括现金或股权。补偿公式如下： 

现金补偿额=股权转让款金额×（（35000 万-灵境科技实际评估

价值）÷35000） 

股权补偿数=股权转让款金额×（（35000 万-灵境科技实际评估

价值）÷35000 万）/灵境科技实际评估价值×灵境科技注册资本额。 

经公司聘请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0】

第 VYMQB0347 号），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为人民币 2.32 亿元，低于

上述股权转让对应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 3.50 亿元，评估值差异较大

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受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旅游行业造成

的影响程度尚无法预测，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2019

年以来旅游行业投资总体偏向谨慎，部分项目未能按预期实施，或项

目资金到位时间、金额不如预期，对灵境科技经营业绩影响较大。 

经协商，公司及长兴灵境、徐建荣、崔西宁同意以灵境科技整体

评估值 2.30 亿元为基础，长兴灵境、徐建荣、崔西宁以持有灵境科

技的股权进行相应的差额补偿。经计算，长兴灵境、徐建荣及崔西宁

应支付的减值补偿如下表所示： 

名称 应补偿金额数（万元） 应补偿灵境科技股权比例（%） 

长兴灵境  1,440.00  6.2609  

徐建荣  311.3376  1.3536  

崔西宁  168.6624  0.7333  

合计 1,920.00  8.3478  

注：表中数据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二、承诺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事项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核实

应补偿金额是否合理、准确 

承诺业绩补偿通过现金形式予以偿还。截止本回复日，该承诺业

绩补偿款赔付事宜已全部执行完毕，实际收到承诺业绩补偿款



3,211.5693 万元及应收账款代偿金额 179.2227 元。上述承诺业绩补

偿款同时增加公司银行存款和营业外收入，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正向影响。 

减值补偿通过股权形式予以补偿。截止本回复日，实际收到减值

补偿合计 8.35%的股权，相关的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上述减值

补偿增加公司对灵境科技 8.35%的持股比例，对公司计算灵境科技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产

生影响。 

上述业绩补偿金额及应收账款代偿金额是根据公司与灵境科技

25个原股东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的补偿条款、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

以及 2017-2019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收账款净额作为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判断依

据计算得出的结果，计算过程和结果是合理和准确的。 

三、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 

1、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与灵境科技原股东签订《关于西安灵境

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灵境科技股东徐建荣签订的《关于

股权收购之合作框架协议》（上述协议简称“合作协议”），公司以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21,542.3380 万元收购灵境科技

48.5735%股权。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条款，23 名股东参与

业绩对赌，承诺灵境科技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 3,600 万元、4,700 万元、5,800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孰低为准。如果灵境科技在第 1 年、

第 2 年未达到承诺业绩的 90%，或第 3 年累计未实现业绩承诺，则参



与业绩对赌的灵境科技股东应向中海达进行补偿。此外，对于灵境科

技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仍未收回

的应收账款净额（即减去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下同）不超出 1000

万元；对于灵境科技在业绩对赌期内产生的应收账款，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仍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净额不超出 1500 万元。若尚未收回

的应收账款净额超过上述标准，则公司可要求灵境科技参与业绩对赌

的股东在 2019 年、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就应收账款

的回收差异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代偿。 

根据 2017-2019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灵境科技参与业绩对赌的

股东未完成累计业绩承诺，应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金额 3,211.5693

万元以及应收账款代偿金额 179.2227 万元。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确定业绩赔偿金额，并充分考虑 2019年尚未支付的 10%股权转让款、

参与业绩对赌股东的信用风险及偿付能力等因素后，对于接受访谈及

已签署《业绩对赌补偿确认函》的股东应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

2,780.3476 万元确认营业外收入及其他应收款，剩余业绩补偿金额

431.2217 万元及应收账款代偿金额 179.2227 万元未予以确认。 

扣除 2019 年尚未支付的 10%股权转让款 1,159.22 万元，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实际收到上述业绩赔偿金额 1,228.1212 万元、2020 年 9

月收到剩余业绩赔偿金额 1,003.4509 万元及剩余赔偿金额对应的补

偿利息 8.1101 万元，并于实际收到上述业绩赔偿款时增加银行存款

及冲减 2019 年末确认的其他应收款，差额补确认营业外收入。 

2、减值补偿的会计处理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与长兴灵境、灵境科技股东徐建荣及

崔西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 4200 万元收购长兴灵境持有的灵



境科技 12%股权、以 908.0680 万元收购徐建荣持有的灵境科技 2.59%

股权、以 491.9320 万元收购崔西宁持有的灵境科技 1.41%股权。上

述股权转让对应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为 3.50 亿元，协议各方一致同

意，公司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灵境科技进行

价值评估或资产减值测试。如果灵境科技实际评估值低于 3.50 亿元，

长兴灵境、徐建荣及崔西宁无条件就上述股权交易事项进行差额补偿，

补偿方式包括现金或股权。补偿公式如下： 

现金补偿额=股权转让款金额×（（35000 万-灵境科技实际评估

价值）÷35000） 

股权补偿数=股权转让款金额×（（35000 万-灵境科技实际评估

价值）÷35000 万）/灵境科技实际评估价值×灵境科技注册资本额。 

经公司聘请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0】

第 VYMQB0347 号），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为人民币 2.32 亿元，低于

上述股权转让对应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 3.50 亿元，评估值差异较大

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受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旅游行业造成

的影响程度尚无法预测，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2019

年以来旅游行业投资总体偏向谨慎，部分项目未能按预期实施，或项

目资金到位时间、金额不如预期，对灵境科技经营业绩影响较大。 

经协商，公司及长兴灵境、徐建荣、崔西宁同意以灵境科技整体

评估值 2.30 亿元为基础，长兴灵境、徐建荣、崔西宁以持有灵境科

技的股权进行相应的差额补偿。经计算，长兴灵境、徐建荣及崔西宁

应支付的减值补偿如下表所示： 

名称 应补偿金额数（万元） 应补偿灵境科技股权比例（%） 

长兴灵境  1,440.00  6.2609  

徐建荣  311.3376  1.3536  



崔西宁  168.6624  0.7333  

合计 1,920.00  8.3478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结合商誉减值测试情况，判断上述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迹象并计提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42 亿元。经双方协商，上述差额补偿通过

股权形式予以补偿，相关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已于 2020 年 9 月完成，

股权差额补偿在单体层面会增加对灵境科技的长期股权投资及营业

外收入，合并层面按购买少数股东权益进行处理，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按补偿后的

持股比例计算。 

综上所述，截止本回复日，上述业绩补偿金额及应收账款代偿金

额已实际收到款项，8.3478%的股权差额补偿也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所有赔付事宜均已执行完毕，相关会计处理完成且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会计师意见 

1、针对业绩补偿事项，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业绩补偿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查阅公司与灵境科技 25 个原股东签订的《关于西安灵境科

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灵境科技股东徐建荣签订的《关于股

权收购之合作框架协议》，检查合作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方、业绩承

诺及补偿条款、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等内容； 

（3）针对业绩承诺补偿事宜对参与业绩对赌的股东进行访谈确

认，并获取签字确认版的访谈问卷； 

（4）查阅参与业绩对赌的股东签署的《关于西安灵境科技有限

公司业绩对赌补偿确认函》、银行收款回单等资料，复核业绩补偿金

额及应收账款代偿金额的准确性、合理性，以及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



响； 

（5）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业绩补偿截止本回复日的最新执行

情况； 

（6）复核公司业绩补偿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业绩承诺方及补偿义务人关于业绩补偿的计

算方式及计算依据合理、准确，业绩补偿相关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

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针对减值补偿事项，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管理层利用其于 2020 年 6 月聘请的独立评估师工作，

评价管理层委聘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2）查阅公司与长兴灵境、徐建荣、崔西宁签订的《股权转让

协议》，检查协议约定的股权交易对手、交易对价、交易补偿条款、

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等内容； 

（3）查阅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了解评估方法的适当性，复核评估过程中采用的关键假设、收入增长

率、毛利率、折现率等指标的合理性，并对评估结果进行验证； 

（4）查阅股权赔付协议、股权工商变更手续等资料，复核股权

减值补偿金额的准确性、合理性，以及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5）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减值补偿截止本回复日的最新执行

情况； 

（6）复核公司减值补偿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由于我们尚未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仅对上述减

值补偿事项实施特定的核查程序，核查结果可能与 2020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结果存在差异。 

 



问题 5、请结合前述事项，核实公司是否存在向补偿义务人输送利益

的情形，是否存在做高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协助补偿义务人规避补偿

义务的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补偿

义务人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协议、安排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回复】 

经核实，公司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计算补偿金额，要求

补偿义务人按约定履行相关差额补偿责任，截止 2020 年 9 月 21 日，

对灵境科技涉及的股份收购所对应的补偿事宜已全部执行完毕。因此，

公司不存在向补偿义务人输送利益的情形。 

根据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0】第 VYMQB0347 号），灵境科技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2.32 亿元。据此，公司 2019 年 12 月 20 日收购灵境科技股权对应的

3.5 亿元的估值经差额补偿后，前述股权收购最终对应灵境科技整体

评估值为 2.3 亿元，实际估值与评估值基本保持一致。此外，经中联

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灵境科技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以及整体评估时所选取的关键参数的确定过程是合理的，不存在重大

差异。因此，公司不存在做高灵境科技整体评估值协助补偿义务人规

避补偿义务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了《说

明函》：截止说明函出具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与灵境科技相关业绩补偿义务人不存在未披露的协议、安排

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特此公告。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0 日 

 


	一、2019年12月继续收购灵境科技26.13%股权的必要性以及合理性
	2019年12月，公司以自有资金合计人民币9,146万元收购灵境科技其他股东共计26.13%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西安灵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境科技”）69.78%的股权，持股比例超过2/3。公司追加投资的主要原因包括：
	1、认可科技文旅行业的发展前景和灵境科技的商业价值，拟加大相关产品行业应用市场的开拓力度
	（1）2019年旅游行业仍保持一定增速
	灵境科技是主要从事科技旅游项目创意设计、施工、投资运营及多媒体展示与数字体验产品研发、销售与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并重点服务于博物馆、科技馆、规划馆、文化主题公园、知名旅游景点等应用领域，在科技旅游领域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受益于国家政策扶持，以及消费升级趋势，近几年我国旅游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18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我国实现旅游总收入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6%，国内及入境旅游总人次同比增长10.50%，对GDP的贡献达6.63%，...
	（2）城市文化馆及博物馆新建与内容升级需求较大
	在灵境科技的展览展示业务领域，其业务发展主要受下游城市文化馆、博物馆、企业文化馆、教育基地及其他文化主题馆（包含教育馆、科技馆等）的展示需求影响。目前我国各省市基本都有文化馆，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文化馆将被建设。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2018年，县市级以上的文化馆从3,264个增加到了3,326个。国内博物馆发展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体验经济快速发展，各地博物馆出现了参观人数剧增的情况，国内博物馆数量也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
	（3）认可灵境科技的商业价值
	灵境科技是国内较早从事科技文旅业务的企业之一，成功设计并建设了“白鹿仓 奇幻世界”、秦始皇兵马俑景区“梦回大秦”等多个知名景区的相关项目，业务覆盖西北、西南、华中等多个地区，在科技文旅领域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并拥有较高的行业知名度。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项目设计和建设服务之外，对于市场前景较好的项目，灵境科技在审慎决策的基础上参与投资，从而获得项目运营产生的收益，以实现股东回报的最大化，同时有助于灵境科技更贴近市场需求，持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公司认可灵境科技的上述商业模式和价值，于2019年下半年开始与灵境科技相关股东协商进一步收购灵境科技部分股权的事宜。2019年1-9月，灵境科技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9,984.42万元，净利润为-1,579.32万元。截至2019年12月20日（公司审议上述收购事项的董事会召开日），灵境科技尚未确认收入的在手订单金额合计为5,846.58万元，除此之外，尚有部分意向性项目处于协商中。虽然截至收购决策时点，灵境科技经营业绩不及预期，但基于对科技旅游市场、灵境科技业务前景和市场布局等方面的认可，公司认...
	（4）进一步加大公司相关产品和技术在科技旅游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实现较好的协同发展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精准定位装备和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其多维空间数据处理、三维激光扫描和高精度定位等技术可广泛应用于灵境科技所从事的业务领域，并可通过多维地理信息数据进一步丰富灵境科技的科技旅游产品，使其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更好的科技化、智能化以及差异化，保持灵境科技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自收购灵境科技控股权以来，公司与灵境科技经过双方技术和数据的融合，将地理信息技术及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到科技旅游领域，促使科技旅游业务逐渐成为公司新兴发展的智慧场景应用方向。公司计划借助此次进一步收购灵境科技股权，加...
	2、其他少数股东难以同比例追加投入
	在公司2019年增持灵境科技股权之前，灵境科技少数股东主要系自然人，资金实力有限，在公司计划加大对灵境科技的投入时，少数股东难以同比例增资或以其他对等的方式追加投入。为保障公司业务的顺利发展，经与其他少数股东协商一致，由公司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进一步增持灵境科技股权。
	3、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管控力度
	通过加大股权收购，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对灵境科技经营管理的管控力度，实现公司对灵境科技的绝对控股，有助于充分把控灵境科技的市场、渠道、研发、客户等资源，保证公司相关经营管理政策的落实执行，促进公司科技旅游业务的稳健发展，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4、提高特别事项在股东会表决通过的确定性
	根据公司法，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于2019年完成对灵境科技的进一步增持后，持有灵境科技的股权比例为69.78%，已超过三分之二。若未来公司因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提议灵境科技进行增资、分立或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本次增持可提升相关议案在灵境科技股东会通过的确定性，从而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基于对灵境科技所处的科技旅游领域较大市场空间和良好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对灵境科技的商业价值的认可，在估值有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公司拟通过进一步收购股权以加大对灵境科技的权益比例、加强对灵境科技的控制力，以获得更大的回报。基于当时的市场环境和灵境科技的经营状况，公司对灵境科技进一步追加投资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收购时估值是否公允
	2、与行业市盈率、市净率的对比分析
	三、评估师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请列示收购灵境科技、后续对灵境科技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以及整体评估时确认的资产组范围，是否存在差异，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二、请结合上述情况详细说明收购时点的估值、灵境科技商誉减值测试时预测的可回收价值与整体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评估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对灵境科技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以及整体评估时确认的资产组范围基本一致；灵境科技商誉减值测试时预测的可回收金额与整体评估值是合理的。
	2、评估师核查意见
	一、业绩承诺方及补偿义务人本次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及依据
	二、承诺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事项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核实应补偿金额是否合理、准确
	三、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四、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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